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

中華民國97 年6 月19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救字第號09701182790  號      
訴願人：000  地址：南投縣南投市
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
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（以下同）97年4月9日投環局廢字第0970006038號函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乙案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
主文 

訴願駁回。

事實

緣原處分機關於97年2月22日派員至南投市00路000號圍牆上，發現任意張貼廣告之情事，該行為已污染定著物，經依其上所刊00000000000號連絡電話，進行電話查證作業，復向電信單位查得電話號碼係訴願人所有，原處分機關遂以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0款之規定，並依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，以97年4月9日投環局廢字第0970006038號函裁處罰鍰新台幣（下同）1200元罰鍰，訴願人不服，於97年4月9日向本府提起訴願，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
理由

1、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執行機關，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縣（市）環境保護局及鄉（鎮市）公所。」、同法第27條、第2款、第10款規定：「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左列行為…2、污染地面、池溏、水溝、牆壁、樑柱、電桿、樹木、道路、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。…10、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。」、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台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日連續處罰。……三、為第27條各款行為之一。」分別定有明文。

2、 經查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於97年2月22日在執行巡查時，發現系爭廣告，其內容為：「心地善良/溫柔體貼/吃苦耐勞/勤儉持家，分攤我機票，交通，食，宿餘均免。善良賢淑妻，身心最佳良伴，事業得力助手，請電：0000000000先生洽詢」，此有採證照片影本1幀附卷可稽，原處分機關乃在查明該電話所有人為訴願人後，訴願人張貼廣告物污染定著物之違規事實，洵堪認定。原處分機關乃以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第27條第10款，依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，裁處訴願人1200元罰鍰，自屬有據。
3、 次查訴願人稱其妻是大陸湖南不懂臺灣規定致而張貼誠非故，以後必不會再張貼等語，資為爭議，然維護市容之整潔美觀，為市民應盡之職責，任意在市區內張貼廣告，行為人難諉為無過失，且訴願人雖謂為其妻所張貼，但並未具體舉證以實其說，是尚難據之對其為有利之認定。原處分機關依據廣告內容（聯絡電話、聯絡人）等資料，以訴願人為處罰對象並非無所本，應予維持。
4、 另按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：「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」、又「行政罰係行政機關基於職權，對於違反行政法令規定作為或不作為之義務者所處之制裁，並不以行為人是否知悉有關法規之規定以為斷，訴願人自不得以不諳法令為由，主張免責。」（最高行政法院76年度判字第1341號判決可資參照）。訴願人以不知法令為免責理由提出訴願，原處分機關認係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責任，否准所請，就法規根據、事實認定及裁量斟酌等因素，處以1200元之最低罰鍰，揆諸前揭規定，尚屬適法。
5、 基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
委員 林 根 煌

委員 黃 啟 修

委員 魏 錫 堯

委員 廖 宜 田

委員 謝 金 池

委員 姜 君 佩

委員 廖 深 利

委員 林 德 芳

中華民國97年6月19日

縣長  李朝卿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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